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服务指南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一.事项名称: 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
二.申报范围：在滕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

三.申请条件:

1.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。

2.申请人

（1）营业性演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（2）设立文艺表演团体，应当有与其演出业务相适应的专职演员和器材设备。 

3.设立地点

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单位，应当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场所。

4. 申请材料:

1.演出名称、演出举办单位和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员；

    2.演出时间、地点、场次；

    3.节目及其视听资料。

4.申请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，还应当提交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员同意参加演出的书面函件。

5.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备案证明。

6.申请临时搭建舞台、看台的营业性演出（是指符合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营业性演出活动）时，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：

   （一）依法验收后取得的演出场所合格证明（由演出举办单位组织有关承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，并作出的验收合格证明材料）；

   （二）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、应急疏散预案；

   （三）依法取得的安全、消防批准文件。

五.依据
:

1.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修订）

2.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2017年12月修订）

六.审批流程
:受理→办结

七.法定许可时限：3个工作日。

八.承诺许可期限:即办
九.决定书类型: 备案
十.取证方式:
邮寄或窗口自取

十一.收费标准:
不收费

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